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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務 

中國有限責任公司之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行使 

 

 

股東優先購買權是基於對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特點而設置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股東之間

的信賴關係。其直接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七十一條及第七十二條，即除非

公司章程另有約定，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時，應當就其股權轉讓事項書面通知其他股

東徵求同意，經股東同意轉讓的股權，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有優先購買權。人民法院依照

法律規定的強制執行程式轉讓股東的股權時，亦應當通知公司及全體股東，其他股東在同等條

件下有優先購買權。 

 

2017 年 9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最高法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

（四）》（以下簡稱“公司法司法解釋（四）”）針對股東優先購買權作出了更為詳細的規定。 

 

一、 通知義務 

 

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時，應就股權轉讓事宜書面通知公司

其他股東，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十八條則對此項通知義務進行了細化。首先，轉讓

股東應以書面或其他能夠確認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東，徵求其是否同意對外轉讓

股權；過半數股東同意轉讓的，轉讓股東還應通知轉讓股權的同等條件，以便其他股東

決定是否行使優先購買權。 

 

根據上述規定，對外轉讓股權需二次通知，即第一次詢問其他股東是否同意轉讓，第二

次詢問其他股東是否願意在同等條件下購買。然而，在實務中多數情況下通知都是以二

合一的方式作出的，即股權轉讓方將轉讓意向和同等條件一併通知公司其他股東。一次

性通知是否會被認定為未完成通知義務，在司法實踐中還應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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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等條件的認定 

 

其他股東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基礎是在“同等條件下”，因此如何界定“同等條件”至關

重要。根據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十八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在判斷是否符合公司法第

七十一條第三款及本規定所稱的“同等條件”時，應當考慮轉讓股權的數量、價格、支

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 

 

以上規定雖然只列舉了轉讓股權的數量、價格、支付方式及期限四個因素，但在列舉之

後還有“等因素”這一文字表述，這意味著“同等條件”不應局限於第十八條所列舉的

四個因素，還應就包括股權轉讓的當事人所看重、足以對股權交易的成立產生實質性影

響的各種因素進行綜合考量和判斷。 

 

三、 行使期限 

 

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行使期限根據不同情況可分為三類： 

 

（一） 自主轉讓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主張優先購買轉讓股權的，應當在收到通知後，在公司章

程規定的行使期間內提出購買請求。公司章程沒有規定行使期間或者規定不明

確的，以通知確定的期間為准，通知確定的期間短於三十日或者未明確行使期

間的，行使期間為三十日。（《公司法解釋（四）》第十九條） 

 

（二） 強制執行 

 

在法院強制執行程式中，依法轉讓公司股東的股權時，優先購買權的行使期限

為收到法院通知之日起二十日內。（《公司法》第七十二條） 

 

（三） 掛牌轉讓國有股權 

 

在依法設立的產權交易場所轉讓有限責任公司國有股權的，以交易所規則規定

的申報期限為准。（《公司法解釋（四）》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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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損害救濟 

 

《公司法解釋（四）》第二十一條明確規定：轉讓股東未就股權轉讓事項徵求其他股東

意見，或者以欺詐、惡意串通等手段，損害其他股東優先購買權的，其他股東有權要求

以實際轉讓的同等條件優先購買該股權，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根據上述規定，股東的優先購買權受到侵害時，其他股東享有強制締約並以同等條件優

先購買股權的權利。該規定並未區分第三人是善意還是惡意，即使已經辦理了股權變更

登記，第三人也不得以善意取得股權對抗股東優先購買權。 

 

其他股東一旦成功行使作為救濟權利的股東優先購買權，其法律效果包括撤銷已經發生

的股權變動（並非撤銷股權轉讓合同），並以同等條件與轉讓股東強制締約。 

 

但前述救濟權利的行使期限也有限制，即其他股東應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使優先購買

權的同等條件之日起三十日內主張，或者自股權變更登記之日起一年內主張，超過前述

期限的，法院不予支持。但其他股東非因自身原因導致無法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可以向

轉讓股東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 

 

法院支持其他股東行使優先購買權，導致轉讓股東和股東以外的受讓人的合同目的不能

實現的，股東以外的股權受讓人可以依法請求轉讓股東依法承擔相應的合同責任。 

 

五、 不適用優先購買權的情形 

 

（一） 股權繼承 

 

《公司法》第七十五條規定：自然人股東死亡後，其合法繼承人可以繼承股東

資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根據此條規定，如公司章程未做特殊

約定，則公司因繼承發生股權轉讓時，其他股東無權主張優先購買權。《公司

法解釋（四）》第十六條對此作了進一步的確認。 

 

（二） 股東間內部轉讓 

 

股東之間內部轉讓股權不涉及新股東的加入，不會破壞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

因此，在股東內部發生股權轉讓時，《公司法》原則上不允許其他股東主張優

先購買權，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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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是典型的資合公司，遵循股份轉讓自由原則。《公司法》沒有

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轉讓設置股東優先購買權，因此股東優先購買權僅適用

於有限責任公司，不適用於股份有限公司。 

 

六、 公司章程對股東優先購買權的排除 

 

公司章程是公司的自治法規，根據《公司法》的規定，公司章程可對股東優先購買權作

特別規定。如不想適用股東優先購買權，則經全體股東一致同意可以在章程中規定公司

股東對外轉讓股權時其他股東不享有優先購買權，股東可以將股權轉讓給任何人。即排

除《公司法》第七十一條的適用。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bycpa.com 或通過下

列方式與本所之專業會計師聯繫： 

Email: info@bycpa.com, enquiries@bycpa.com 

Tel: +852 2341 1444 

WhatsApp/Line/WeChat: +852 6114 9414, +86 1521 9432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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